
《2011 年個人資料 (私隱 )(修訂 )條例草案》  
法案委員會  

 
把個人資料用於直接促銷和售賣個人資料  

 
 
目的  
 

本文件載述我們擬對《2011 年個人資料 (私隱 )(修訂 )條例

草案》(“《條例草案》”)中有關規管把個人資料用於直接促銷 (“直
銷 ”)和售賣個人資料的條文作出的修改。有關修改是經考慮議

員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專員 ”)的意見，以及我們與相關界別

內的團體討論後而擬定的。  
 

 
直接促銷  
 
《條例草案》的建議  
 
2. 《條例草案》載有條文，規定擬把個人資料用於直銷或

提供個人資料予他人以供用於直銷的資料使用者須以書面通知

資料當事人擬使用或提供的個人資料的種類、該資料擬提供予

甚麼類別的人，以及促銷標的之類別。資料使用者並須向資料

當事人提供一項回應設施，讓資料當事人可在無需向該資料使

用者繳費的情況下，透過這設施以書面向該資料使用者表示是

否反對擬進行的使用或提供 (即拒絕機制 )。該等資訊及回應設

施，須以易於閱讀並理解的方式呈示。  
 
3. 如在提供有關資訊和回應設施後，資料當事人向資料使

用者發送回覆表示不反對，資料使用者便可把該資料用於直銷

或提供該資料以供用於直銷。資料當事人的回覆，無論是透過

回應設施回覆與否，都須以書面作出。如在有關資訊和回應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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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提供予資料當事人或資料被收集後 30 日內，資料當事人沒有

發送表示反對的回覆，資料當事人將被視為不反對 (“30 日內不

發送回覆視為不反對的安排 ”)。  
 
4. 資料使用者如不遵從上文第 2 段的任何規定或違反資料

當事人的意願，把個人資料用於直銷或提供予他人以供用於直

銷，一經定罪，可被罰款 500,000 元及監禁三年。  
 
5. 《條例草案》進一步訂明，資料當事人不論是否有在 30
日回應限期內向資料使用者發送書面回覆表示不反對，其後也

可在任何時候以書面形式表示反對使用其個人資料或提供其個

人資料予他人，而該資料使用者便須停止把該資料用於直銷或

提供該資料予他人以供用於直銷。資料使用者如不照辦，即屬

犯罪。罰則是罰款 500,000 元及監禁三年。  
 
關注事項  
 
6. 有關採用拒絕機制以規管把個人資料用於直銷和提供個

人資料以供用於直銷的建議，雖然專員認為最終目標應是採用

接受機制，但他也明白顧客需要時間適應，而且大部分的海外

司法管轄區現時都是採用拒絕機制。他同意在現階段就直銷方

面採用拒絕機制。不過，他對於 “30 日內不發送回覆視為不反

對的安排 ”深表關注。他認為 “不回覆 ”不可以視作 “不反對 ”，因

為有關通知可能未有送達資料當事人 (由於，舉例來說，資料使

用者所持有資料當事人的住址記錄未有更新 )或資料當事人表

示反對的回覆 (如有的話 )可能未有送達資料使用者。議員也同

樣對此表示關注。  
 
7.  “30 日內不發送回覆視為不反對的安排 ”旨在處理資料

使用者在收集資料時不擬把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用於直銷或

把該等資料提供予他人以供用於直銷，但在收集了個人資料後

才有意這樣做的情況。一位議員認為，要處理上述情況，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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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規定生效前已收集的個人資料 (“現存資料 ”)引入不溯既往安

排，而非採用 “30 日內不發送回覆視為不反對的安排 ”。我們曾

諮詢過的相關界別內的團體亦認為，如要撤回這項安排，應予

現存資料不溯既往的豁免。  
 
8. 專員亦認為，規定其後表示反對 (見第 5 段 ) 須以書面作

出，會對資料使用者造成不必要的障礙。  
 
修訂建議  
 
“30 日內不發送回覆視為不反對的安排” 
 
9. 經考慮上文第 6 段所提述的關注事項，我們建議撤回 “30
日內不發送回覆視為不反對的安排 ”。我們改為建議如資料使用

者在收集資料時，不擬把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用於直銷或提

供予他人以供用於直銷，但及後擬這樣做，他必須以書面提供

上文第 2 段所述的資訊及回應設施 (須以易於閱讀並理解的方

式呈示 )，以及收到資料當事人的書面回覆 (無論是透過回應設

施與否 )表示資料當事人不反對資料使用者這樣做，才可這樣

做。資料使用者如沒有收到資料當事人此等回覆，而把其個人

資料用於直銷或提供予他人以供用於直銷，一經定罪，可被罰

款 500,000 元監禁三年。  
 
不溯既往  
 
10. 有關對現存資料實行不溯既往安排的建議，《條例草案》

其實已載有 (在符合某些條件的情況下 )不溯既往的條文。新的

第 35I(1)條訂明，對於資料使用者在新規定生效前曾根據《個

人資料 (私隱 )條例》(“《私隱條例》”)的現行規定用於直銷，且

擬在關乎同一促銷標的 1之直銷中再使用 (而非提供予他人 )的個

                                                       
1  根據新的第 35A 條，“促銷標的”指(a)被要約提供或宣傳的任何貨品、設施或服務；或(b)索求捐

贈或貢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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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料，上文第 2 段的新規定並不適用。  
 
11. 我們的建議是對關乎同一類別的促銷標的實行不溯既往

安排。這樣的安排是有理可據的，因為資料使用者曾就這些直

銷活動接觸資料當事人，資料當事人可以要求對方停止這樣

做，但他卻沒有提出這樣的要求，而且在關乎同一類別的促銷

標的之直銷中使用其資料，應屬有關資料當事人的合理預期。

不過，新的第 35I(1)條現時所用的字眼未能確切反映我們的建

議。為此，我們建議以 “同一類別的促銷標的 ”取代 “同一促銷標

的 ”。  
 
12. 這項 “不溯既往 ”的安排不會影響資料當事人在任何時候

表示反對的權利。根據新的第 35L(2)條，資料當事人可在任何

時候要求資料使用者停止把其個人資料用於直銷。  
 
其後表示反對須以書面作出的規定  
 
13. 專員認為，規定其後表示反對 (見第 5 段 )須以書面作出，

可能會對資料當事人造成障礙。他注意到現行《私隱條例》中

有關資料當事人可要求資料使用者停止把其個人資料用於直銷

的第 34 條，並沒有訂明要求須 “以書面作出 ”的規定。  
 
14. 建議 “以書面作出 ”的規定旨在為資料使用者及資料當事

人訂下更明確的安排。鑒於很多直銷活動均透過電話進行，而

這項規定或會對資料當事人就資料使用者把其個人資料用於直

銷表示反對造成更大不便，我們建議撤回 “以書面作出 ”的規

定。換言之，資料當事人可以書面或口頭方式要求資料使用者

停止把其個人資料用於直銷。  
 
15. 《條例草案》訂明資料當事人，在其後表示反對時，可

要求資料使用者通知獲提供該當事人的個人資料的人士停止把

該資料用於直銷。在《條例草案》下，這要求須以書面方式作



 5

出。我們亦建議撤回此 “以書面作出 ”的規定。換言之，這可以

書面或口頭方式作出。  
 
其他  
 
16. 《條例草案》沒有明確規定資料使用者在根據上文第 2
段的規定向資料當事人提供的資訊中明確述明他擬把資料當事

人的個人資料用於直銷或提供予他人以供用於直銷。為清晰起

見，我們建議在《條例草案》中加入這項規定。  
 
 
售賣個人資料  
 
《條例草案》的建議  
 
17. 《條例草案》就售賣個人資料引入具體規定。擬售賣個

人資料的資料使用者須在售賣前，以書面通知資料當事人擬售

賣的個人資料的種類及該資料擬售賣予甚麼類別的人。資料使

用者並須向資料當事人提供一項回應設施，讓資料當事人可在

無需向該資料使用者繳費的情況下，透過這設施以書面向資料

使用者表示是否反對擬進行的售賣 (即反對機制 )。該等資訊及

回應設施，須以易於閱讀並理解的方式呈示。  
 
18. 如在提供有關資訊和回應設施後，資料當事人向資料使

用者發送回覆表示不反對，資料使用者便可售賣該資料。資料

當事人的回覆，無論是透過回應設施回覆與否，都須以書面作

出。如在有關資訊和回應設施提供予資料當事人或資料被收集

後 30 日內，資料當事人沒有發送表示反對售賣的回覆，資料當

事人將被視為不反對 (“30 日內不發送回覆視為不反對的安

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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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資料使用者如不遵從上文第 17 段的任何規定或違反資

料當事人的意願，售賣有關個人資料，一經定罪，可被罰款

1,000,000 元及監禁五年。  
 
20. 不論資料當事人是否有在 30 日回應限期內向資料使用

者發送書面回覆表示不反對，其後可在任何時候以書面形式表

示反對售賣其個人資料，而該資料使用者便須停止售賣該資料

當事人的個人資料。資料使用者如不照辦，即屬犯罪。罰則是

罰款 1,000,000 元及監禁五年。  
 
關注事項  
 
21. 一如有關把個人資料用於直銷或提供予他人以供用於直

銷的建議規管制度，議員及專員對於在售賣個人資料方面實行

“30 日內不發送回覆視為不反對的安排 ”有所保留。專員並認

為，採用拒絕機制而同時實行 “30 日內不發送回覆視為不反對

的安排 ”將不能清楚確定資料當事人對於擬進行的售賣的意

願。他建議就售賣個人資料方面，應改為採用接受機制。一些

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專員所提出的事項和關注。  
 
22. 專員並認為，規定其後表示反對 (見第 20 段 )須以書面作

出，會對資料當事人造成不必要的障礙。  
 
23. 另外，也有人關注到《條例草案》內 “售賣 ”2一詞的定義

過濶，以致一些普遍被接受且在資料當事人合理預期中的活動

均有可能在無意間被納入該定義的範圍。其中一些例子包括公

營機構收費提供登記冊內資料 (該資料載有個人資料 )的複本，

以及售賣報章及其他刊物 (該等刊物在絕大部分情況下載有個

人資料 )。  
 
                                                       
2  根據新的第 35A 條，“售賣”就個人資料而言，指為金錢得益或其他財產得益而向某人提供該資

料，而不論(a)該項得益的取得，是否視乎某項條件；或(b)提供者是否保留該資料的管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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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建議  
 
“30 日內不發送回覆視為不反對的安排”  
 
24. 鑒於所提出的關注，我們建議撤回 “30 日內不發送回覆

視為不反對的安排 ”。我們改為建議如資料使用者在收集資料

時，不擬售賣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但及後擬這樣做，他必

須以書面提供上文第 17 段所述的資訊及回應設施 (須以易於閱

讀並理解的方式呈示 )，以及收到資料當事人的書面回覆 (無論

是透過回應設施與否 )表示資料當事人不反對售賣，才可這樣

做。資料使用者如沒有收到資料當事人此等回覆，而售賣其個

人資料，一經定罪，可被罰款 1,000,000 元及監禁五年。  
 
25. 在有關直銷及售賣個人資料的修訂規管制度下，資料使

用者均須向資料當事人提供機會，讓後者可就把其個人資料用

於直銷或售賣其個人資料表示反對。在規管把個人資料用於直

銷和售賣個人資料的兩個制度中採用同一機制，可避免令資料

使用者和資料當事人產生混淆，有助他們了解新的規定，而且

資料使用者無需因應不同的活動實行不同的安排，這將有助他

們遵從規定。上文第 24 段所述資料使用者必須在收到資料當事

人的書面回覆表示後者不反對後才可售賣個人資料的修訂規

定，會大大收緊規管制度。資料當事人將有機會表示是否反對

資料使用者售賣其個人資料，而資料當事人的書面回覆會清楚

表明他的意願。建議修訂的規管制度可為資料當事人提供充分

的保障。  
 
其後表示反對須以書面作出的規定  
 
26. 鑒於有關其後表示反對 (見第 20 段 )須以書面作出的規定

或會對資料當事人表示反對造成更大不便的關注，我們建議撤

回 “以書面作出 ”的規定。換言之，資料當事人可以書面或口頭

方式要求資料使用者停止售賣其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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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條例草案》訂明資料當事人，在其後表示反對時，可

要求資料使用者通知獲售賣該當事人的個人資料的人士停止使

用該資料。在《條例草案》下，這要求須以書面方式作出。我

們亦建議撤回此 “以書面作出 ”的規定。換言之，這可以書面或

口頭方式作出。  
 
售賣個人資料規管制度的規管範圍  
 
28. 近期一些企業把大量顧客個人資料售賣予他人作直銷用

途時，沒有明確具體地通知顧客有關的售賣，也未有徵求他們

的同意，因而引起社會的關注。擬議的售賣個人資料規管制度

是為回應這些關注而制訂的。鑒於對《條例草案》中 “售賣 ”一
詞的定義或會在無意間把一些普遍被接受且在資料當事人合理

預期中的活動納入該定義的範圍的關注，我們現建議修訂《條

例草案》，把建議的規管範圍限於售賣個人資料作直銷用途的行

為。  
 
其他  
 
29. 《條例草案》沒有明確規定資料使用者在根據上文第 17
段的規定向資料當事人提供的資訊中明確述明他擬售賣資料當

事人的個人資料。為清晰起見，我們建議在《條例草案》中加

入這項規定。  
 
 
經收緊的規管制度  
 
30. 有關把個人資料用於直銷和售賣個人資料的建議規管制

度，旨在回應社會上對於近期一些企業沒有明確具體地通知顧

客，亦沒有徵求他們的同意便售賣 /轉移大量的個人資料供用於

直銷這些個案所表達的關注，以及改善現行《私隱條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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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的不足之處。建議的新規定 (按本文件所提建議修訂的規定 )
如何回應這些關注和改善現行條例相關條文不足之處在附件

中以列表形式說明。這些規定整體地會收緊規管制度，加強阻

嚇作用，為個人資料私隱提供更妥善的保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2 年 2 月  
 



 10

附件  
 

建議的規定如何回應社會上  
對把個人資料用於直銷及售賣個人資料的關注  

 
關注事項  建議的規定  

資料使用者沒有提供明確具體

的資訊  
 
資料使用者沒有明確具體地通

知資料當事人他們擬把資料當

事人的個人資料用於直銷、提供

予他人以供用於直銷，或售賣作

直銷用途。  

 
 
 
規定資料使用者須以書面通知資

料當事人：  
 
- 他擬把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

用於直銷、提供予他人以供用於

直銷，或售賣作直銷用途；  
 

- 擬使用、提供或售賣的個人資料

的種類；  
 

- 該資料擬提供予或售賣予什麼

類別的人作直銷用途；以及  
 

- 擬把個人資料用於關乎哪些類

別的促銷標的  
 

資訊的呈示  
 
在提供該等資訊時，一般都以細

字體顯示。  

 
 
資料使用者須以易於閱讀並理解

的方式呈示該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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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當事人未獲機會表示其意願

 
在訂用服務時，資料當事人通常

須提供其個人資料，並簽署載有

收集到的個人資料將用於的目

的 (包括直銷 )等條文的合約 /訂
用表格。資料當事人未獲提供選

擇是否反對擬把其個人資料用

於直銷、提供予他人以供用於直

銷，或售賣其個人資料的機會。

 

 
 
規定資料使用者須向資料當事人

提供一項回應設施，讓資料當事人

可在無需向該資料使用者繳費的

情況下，透過這設施表明是否反對

擬把其個人資料用於直銷、提供予

他人以供用於直銷，或售賣作直銷

用途。  
 
資料使用者必須收到資料當事人

書 面 回 覆 表 示 不 反 對 後 才 可 使

用、提供或售賣。  
 

制裁  
 
違反保障資料第 1 或第 3 原則

(分別有關個人資料的收集和使

用 )不屬刑事罪行，後果只是專

員或會發出執行通知。  
 
違反《私隱條例》第 34 (1)(ii)
條 3 下有關直銷的規定的最高罰

則只是處以第 3 級罰款 (10,000
元 )。  
 
現行《私隱條例》下的制裁不足

以起足夠的阻嚇作用。  
 

 
 
違 反 有 關 直 銷 的 規 定 屬 刑 事 罪

行，可被罰款 500,000 元及監禁三

年。  
 
違反有關售賣個人資料作直銷用

途的規定屬刑事罪行，可被罰款

1,000,000 元及監禁五年。  

 

                                                       
3  《私隱條例》第 34 條訂明，凡資料使用者已從任何來源取得個人資料及將該等資料用於直銷的目
的，則在該使用者首次如此使用該等資料時，他須告知該資料當事人謂如該資料當事人要求該資
料使用者停止如此使用該等資料，該資料使用者須照辦。第 34(1)(ii)條訂明，如資料當事人要求資
料使用者不要將其個人資料用於直銷目的，該資料使用者便須停止如此使用該等資料。 


